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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工程院教发〔2013〕1 号

黑龙江工程学院印发《关于做好学位论文

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及相关部门：

《黑龙江工程学院关于做好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的

实施细则》经二○一三年第二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学习文件精神，贯彻实施。

二○一三年五月八日

黑龙江工程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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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5 月 8 日发出

黑龙江工程学院关于做好学位论文

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的实施细则

为全面落实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第 34

号令）及黑龙江省学位委员会和省教育厅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转

发教育部<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黑学位联

[2012]2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我校学位论文管理，加强

校风、教风、学风建设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教育部

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及黑龙江省学位委员会和省教

育厅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转发教育部<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

>的通知》的精神，本着维护学术道德，规范学术行为，端正学

术风气的原则，进一步加强对我校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

规范管理，防范和惩治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抄袭、剽窃等

学术不端行为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成立学术道德监督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张洪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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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杨弘宇   白  玉   董  莉

成 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丁  波   马冬虹   王  敏   王大力   王百成   车承军

孔  超   叶树江   田国华   付百学   冬  煜   任永维

曲建光   齐晓杰   齐海群   苏在滨   杨泽运   吴志刚

武  鹤   郝晨生   秦进平   郭树东   黄  红   蒋立宝

雷国华   德国明   戴成雷

三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加大宣传力度、加强学术道德教育

各相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

的精神，把相关要求传达到每位学生和指导教师，使各相关人

员详细了解文件的各项规定。

各相关单位广泛开展学术道德宣传教育活动，帮助师生员工

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价值观念，把学术道德规范作为教师的必

修内容，纳入学术教育教学之中。在学生做学位论文前，各相

关单位要组织师生开展学位论文讲座，重点对学位论文的写作

规范进行讲解，开展学术诚信和学术道德教育；在本科新生入

学教育中，安排学籍管理规定和违纪处理办法等必修内容；在

课堂中，结合科学史，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作风和团结协作的

精神；对本科生进行学术诚信的主题教育活动。

（二）认真组织开题答辩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前期，各教学单位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

—4—  

开题工作，包括：选题、下达任务书，并组织相关教师进行严

格的开题答辩。开题答辩形式可参照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形

式。各教学单位可结合其学科、专业特点制定相关开题实施细

则，从源头上防范学位论文的作假行为。

（三）严格进行中期检查

各教学单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应对本单位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工作进行自检自查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并要对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中期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；教务处会同有关人员对全校各

教学单位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中期检查。具体包括: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的进度、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及相关指导性文件和过

程管理材料。

（四）组织对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查重和匿名评审

为进一步落实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的精神，提高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加强规范管理，杜绝抄袭、篡改已有

科研成果等学术不端现象的发生，学校将统一组织对本科生毕

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重复率检测。检测结果高于 30%视为不合

格，要求限期进行整改或建议延期答辩；检测结果低于 30%

（含 30%）视为合格，方可进行匿名评审。匿名评审可由校内

相关专业的教师按相关评审标准进行打分，匿名评审成绩合格

者方可参加毕业答辩，不合格者要求限期进行整改。同时，也

可聘请校外同行专家参与匿名评审。

（五）组织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和学位委员会表决



—5—  

各教学单位成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委员会指导答辩工

作，组织成立答辩小组，负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答辩与成绩

评定。允许学生在企事业单位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，其

答辩要求可参照校内答辩的相关规定，其中答辩过程要由相关

教学单位指派校内教师组织并监控。答辩结束后进行成绩评

定，由各教学单位答辩委员会负责成绩审查,并经学校学位评定

委员会表决通过后，方可授予相应学位。

（六）认真开展学位论文质量评估评价

结合各教学单位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完

善我校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估指标体系，认真组织各教

学单位学位论文的质量评估评价工作。学校每年对已提交的学

位论文进行质量抽查评估，随机抽取有关学科通过的或有关导

师指导的学位论文，由校内外同行专家进行质量合格评估。

四、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处理

（一）本细则所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包括下列情形：

1.购买、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;

2.由他人代写、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代写

的;

3.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成果的;

4.伪造数据的;

5.有其他严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。

（二）学位论文出现购买、由他人代写、剽窃或者伪造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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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作假情形的，学校可视实际情况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;已经获

得学位的，学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法撤销其学位，并注销学

位证书。取消学位申请资格或者撤销学位的处理决定应进行公

示。从做出处理决定之日起至少 3 年内，学校不再接受其学位

申请。

（三）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、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

文买卖、代写的人员，属于在读学生的，一经核实，学校可给

予开除学籍处分;属于学校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，学校可根据

实际情况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。

（四）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、论文指导

和审查把关等职责，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，学校

可视实际情况给予警告、记过处分;情节严重的，可以降低岗位

等级直至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。

（五）学校将学位论文审查情况纳入对各教学单位的年度考

核内容。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

劣的，学校可对该教学单位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可给予负责人相

应的处分。

五、其他

我校教职员工在教学、科研等学术活动中，应牢固树立实事

求是的科学精神，严格遵守学术规范，恪守学术道德，杜绝学

术不端行为，保障我校教学、科研等学术活动的健康开展，推

进我校校风、教风、学风的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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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附则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